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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75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海纳川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海纳川安道拓（廊坊）座椅有限公司51%的股权、

英纳法智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受理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86号），并披露了《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申报稿）》（以下简称草案（申报稿））等文件，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文件。

相较于公司在2025年9月30日披露的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申报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主要情况如下：

章节 修订情况

重大事项提示 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重大风险提示 更新涉及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的相关风险表述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分析 更新涉及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的相关风险表述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补充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第十六节 本次重组交易各方

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补充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声明

除上述补充与修订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少许表述进行了完善，对本次交易方案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7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海纳川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海纳川安道拓（廊坊）座椅有限公司51%的股权、

英纳法智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重组” ）。

2025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86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

定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重组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重组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

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实际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国安股份 公告编号：

2025-43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程序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异议人（被执行人）

3.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399,000,0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及复利、诉讼费用等

4.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上述案件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1年8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华夏北分”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及违约金。公司在收到《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后，于2021年8月17日就诉讼案件情况进行披露，详见《关于涉及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2）。

2022年3月，公司与华夏北分达成和解，北京三中院出具（2021）京03民初1179号《民事调解书》。

2022年12月，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2023年7月，公司原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安集团” ）、国安集团管理人致函公司，告知截至2023年6月30日，华夏北分在国安集团等

七家公司重整程序中已实际获得清偿部分债权。截至2023年7月19日，公司已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

清偿华夏北分剩余应付款项。 至此，公司向华夏北分全额清偿完毕所有款项。

2023年8月，华夏北分以其不认可在国安集团司法重整程序获得清偿的债权为由，向北京三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3)京03执1255号。 其后，公司向北京三中院提交执行异议立案申请，请求北京三

中院撤销(2023)京03执1255号执行裁定，终结(2023)京03执1255号案件的执行，并解除北京三中院在该

执行案中对公司采取的全部查封、冻结措施。

2025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北京三中院送达的（2025）京03执异1108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

“裁定书” ）。 裁定书中，北京三中院认定华夏北分案涉债权已全部实现，被执行人国安股份的异议主张

成立，予以支持。

二、案件执行情况

北京三中院于2025年10月23日对本案作出裁定，裁定如下：

1.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案所提异议成立；

2.终结(2023)京03执1255号案件的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通过北京三中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终结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本案终结执行程序后，公司不再负有继续

向华夏北分履行相关债务的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以公司或子公司为原告的诉讼、 仲裁事项累计金额为

42.26万元，为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以公司或子公司为被告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金额为20万元，为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除上述外，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三中院送达的（2025）京03执异1108号《执行裁定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大明电

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６４３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１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为

８００．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００．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

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４０．０８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３

，

２００．０８

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５５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大明电子”

Ａ

股

９６０．００

万股。

根据 《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和《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７１．７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１

，

２８０．０５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０３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其中

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６３．７０９７

万股， 网下有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３２０３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４０．０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１６６５７％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

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有效

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

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５

年修订）》（上证发 〔

２０２５

〕

４６

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公告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

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金茂凯德

律师事务所关于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

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５５

元

／

股，本

次发行总规模为

５０

，

２０１．２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均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

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２

，

５００

，

０６３ ６．２５ ３１

，

３７５

，

７９０．６５ １２

２

上海汽车集

团金控管理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２

，

５００

，

０６３ ６．２５ ３１

，

３７５

，

７９０．６５ １２

３

广东广祺玖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１

，

５００

，

０３７ ３．７５ １８

，

８２５

，

４６４．３５ １２

４

北京安鹏科

创汽车产业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１

，

５００

，

０３７ ３．７５ １８

，

８２５

，

４６４．３５ １２

合计

８

，

０００

，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

４０２

，

５１０．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

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大明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４９２

，

５４９２

末“

５

”位数

００３２４

，

２０３２４

，

４０３２４

，

６０３２４

，

８０３２４

末“

６

”位数

６７６６９４

末“

７

”位数

８１３９９７２

，

６１３９９７２

，

４１３９９７２

，

２１３９９７２

，

０１３９９７２

，

８９８２２９７

末“

８

”位数

９９７１７８２９

，

７９７１７８２９

，

５９７１７８２９

，

３９７１７８２９

，

１９７１７８２９

，

６８２６２０７４

，

５２１３１６４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大明电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４４

，

８０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大明电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

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

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５４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９７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

９

，

７０１

，

６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

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最终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各类投资者最

终配售比例

Ａ

类投

资者

６

，

７７７

，

９４０ ６９．８６％ ６

，

８１４

，

８８３ ７０．９９％ ６８３

，

９９２ ６

，

１３０

，

８９１ ０．０１００５２３３％

Ｂ

类投

资者

２

，

９２３

，

６８０ ３０．１４％ ２

，

７８５

，

４１７ ２９．０１％ ２７９

，

２１１ ２

，

５０６

，

２０６ ０．００９５２５５４％

合计

９

，

７０１

，

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３

，

２０３ ８

，

６３７

，

０９７ －

注

１

：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Ｂ

类投资者为除

Ａ

类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注

２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其中余股

２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

原则配售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嘉实上证科创

板人工智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

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

售明细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

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发行人：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丰倍生物”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5〕

1958 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

“主承销商”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9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7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08.329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1.37%，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09.6703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2,032.8703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63.89%；网上发行数量为 1,148.8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6.11%；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

计 3,181.6703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49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丰倍

生物” A 股 1,148.8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披露的《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

认购的股票由国泰海通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

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行为的投资者，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主承销商将公告违规情

况，并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

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 13,647,883 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 101,265,777,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34441%。 配号总数为

202,531,555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202,531,55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

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814.92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272.70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60.1703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3.89%；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421.5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76.11%。

回 拨 机 制 启 动 后 ， 网 上 发 行 最 终 中 签 率 为

0.023912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定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8

日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